
14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1  信用货币概述

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货币就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出

现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缺乏一种基本的参照，因此货币

应运而生承担着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作用，也就是或货币的基

本功能就是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货币从

商品实物货币发展到执政群体发布的金属货币，最终到今天各国

使用的规制化纸质货币是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进步

的，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纯粹的脱离商品实物的信用

货币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趋势，货币非现金化、数字化的趋势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加的明显。

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推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的范

畴，但是这种改变的本质以及背后的推动力量源自何处呢，信

用货币的所谓信用，是谁在承担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货

币发展到今天，纸质货币的出现使其承担的功能更加的丰富，

同时在社会运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无论是其如

何发展，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本质以及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并没

有发生改变，这就需要维持货币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各个国家

发布的纸质货币总量需要与该国主权范围内的社会总财富相对

应。这样才能够保证货币能够有效的作为社会财富的价值对应物

和表征物，从而作为一种代表价值的符号或者是单位存在。与此

同时，传统社会中能够作为等价交换物存在的黄金、白银等等实

物，则不再作为实物货币，而是将其作为社会财富。

所谓信用货币的“信用”，代表的是整个发行货币国家的信

用，不能简单的将其认为是发行货币机构的信用或是政府的信用，

信用必须建立在国家可交换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国家信用。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尽管货币保护信用货币，数字货币并不属于央行的

债务，央行也不存在向货币持有人兑换实物的承诺，政府也不承

担支撑货币的职责，而只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使得货币流通性更强，

并进一步加强货币的信誉。

保持国家货币总量和财富总量一致是十分关键的，必须在国

家层面上对货币总量进行控制，并且采用国家主权以及法律的形

式进行保护，不能将这种权利交给民间组织。也就是或信用货币

至主权货币户这话法定货币的一种，只有货币国家化，才能够满

足信用货币的要求，也更加符合货币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在国

家层面上而言，社会财富的种类以及组成部分又是十分复杂的，

因此对其价值进行度量以及总体价值进行计算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这时社会物价总指数的概念就被很多人使用，从这一数值中反映

出社会总财富价值的变化并反映出货币币值的控制，我们可以认

从信用货币角度理解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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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日来，央行正式推出数字货币的理念并将在未来逐步应用到经济市场之中，这对于我国的货币市场而言，无疑是十

分大的改革与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纸质货币，并极大方便人们的生活起居。货币本身发展时间较为久远，而且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也

存在很多不同的表现形态，逐渐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发展，从有形货币向无形货币发展，数字货币必然的趋势。但是，依旧有很大的必要

对货币的变化有深层次的理解，并从信用货币的角度对数字货币进行深度理解，真正认识到数字货币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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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币币值的稳定可以从社会物价总指数上进行反映。基于上述

讨论，数字货币想要在现代社会真正发挥作用，并能够具有货币

的价值和功能，需要满足信用货币的相关要求。

2  数字货币的信用本质

如上文所述，信用货币是与国家主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一一

对应的，是作为主权货币或者是法定货币存在的，因此对于一

个主权国家而言，信用货币与国家财富之间需要相匹配，不存

在其他财富来与货币进行对应。因此在这样的信用货币性质前提

下，很多数字货币并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例如当前较为

流行的比特币，其基于黄金原理进行设计，因此在预先设定环

节就进行了比特币总量以及供应量的设定，并且具有去中心化和

加密的特征，在法律上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对比特币进行保护，

比特币的价值也很难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因此比特币只能够作

为一种虚拟资产存在，并不属于数字货币。作为虚拟货币而

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公链领域。

而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发布的数字货币，其在价值是属于信用

货币的，但是在技术角度上，数字货币又属于加密货币，采用

一定的算法实现数字货币的计算与流通，能够在实际流通与应用

中发挥出智能化作用，央行发布的数字货币与当前市面上存在的

私人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相比，其品质更好，信用价值更高。与

此同时，没有数字货币存在的时候，在线支付其实已经存在，但

是这种支付受到一定的限制，包括限额、场景等等，需要一定的

支付工具和支付载体的支持才能够实现，但是数字货币的使用将

在全社会进行，其机构局限性有限。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全新

的形式将在社会中流行，但是究其本质而言，数字货币并不是一

种新的货币，依旧是我国法定货币包括支付工具和支付形式等发

生变化后的形态呈现，从信用货币的角度而言，数字货币要想真

正发挥作用，依旧需要满足信用货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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